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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新聞稿 

設置個人資料保護獨立監督機關 加強個人資料

保護 行政院院會通過「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

法」草案及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 

2025.3.27 

為建立我國個人資料保護獨立監督機制，深化落實個人資料保護，

行政院於今（27）日第 3945 次院會通過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

處（下稱籌備處）擬具之「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」組織法草案，及

配合該委員會職權行使擬具之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

案，將函請立法院審議。  

參考先進國家個人資料保護監管模式之國際趨勢，我國首部國家

人權行動計畫針對數位人權已將設置個人資料保護獨立監督機關

列為優先推動事項，另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 條之 1 已明定該法主

管機關為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，其組織法須另以法律定之，籌備

處爰擬具「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」草案，及配合該委員會

之組織職掌修正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部分條文，未來將成立獨立

監督機關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（下稱個資會），並增訂個資事故

通報、應變與紀錄留存義務、公部門個資保護監管機制，及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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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部門個資保護之過渡期間機制等相關規定，強化我國整體個資

蒐用之合法性與可信度。籌備處同時持續進行下一階段個資法之

修法工作，配合數位時代的隱私保護需求進行法規調適，針對其

他實質修法議題進行通盤檢討，並將工作成果移交成立後之個資

會賡續推動。 

本案立法要點如下： 

一、完備成立個資會之組織法依據：參酌歐盟、日本、南韓等先進

國家設置個人資料保護獨立機關之監管趨勢，並因應我國國情，

擬具「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」草案，明定個資會為相當

中央三級獨立機關、掌理事項、採合議制運作、委員任期保障

及免除（兼）職務之條件等規範，確保其獨立行使職權及謹守

利益迴避原則。（個資會組織法草案第 1 條至第 3 條、第 6 條

至第 8 條） 

二、賦予個資會必要監管職能：本次個資法修正增訂個資事故的通

報義務，日後將由個資會統一受理個資外洩等事故通報，以利

掌握相關事態。又為了強化各類公務機關、非公務機關的個資

法令遵循及安全控管，個資會也將訂定共通基礎版的安全維護

管理辦法，作為日後執法的基準。（個資法修正草案第 12 條、

第 18 條、第 20 條之 1） 



3 
 

三、強化公部門個資監督管理：本次個資法修正增訂公務機關應置

個資保護長，由機關首長指派適當人員兼任，以統籌規劃的角

色，由上而下、深化落實公部門的個資保護文化。同時增訂公

部門內、外部監管機制，由上級機關督導所屬，搭配個資會的

外部稽核及行政檢查，內外並行加強個資保護。（個資法修正

草案第 18 條、第 21 條之 1 至第 21 條之 4） 

四、對私部門另設過渡期間：考量個資會成立初期的監管資源尚未

齊備，故設計過渡機制，由個資會直接監管目前沒有明確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的業者，已有明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業者，則

在個資會成立後 6 年內，依行政院公告範圍，繼續由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監管，逐步完成監理事權劃一。（個資法修正草案第

51 條之 1） 

 

檢附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草案逐條說明、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

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。 

聯絡單位：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法制事務組 

聯絡電話：（02）33568016 

如有任何疑問，請來信：本籌備處民意信箱 

 

https://www.pdpc.gov.tw/CP/107/

